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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作为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王”或“公司”）2020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对本次交易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及股本变化情况 

（一）核准情况 

2020年4月2日，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朱恺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49号），核准公司向朱恺发

行14,141,811股股份、向童莉发行3,103,303股股份、向深圳市莱盟建设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发行18,898,756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3,566万元。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支付股份的情况 

2020年5月8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以2019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720,000,000股为基

数，每10股现金分红1.00元（含税），分配现金股利72,000,000.00元，分配实施

后未分配利润余额为195,264,400.07元，结转下一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于2020年5月25日实施完毕。 

鉴于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交

易对方支付的股份数量由36,143,870股调整为36,797,468股，变动前后详细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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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

易

对

方 

本次交

易的明

之辉股

权比例 

交易价

格（万

元） 

现金对

价（万

元） 

权益分派前股份对价 权益分派后股份对价 

金额  

（万

元） 

股份数量

（股） 

金额  

（万

元） 

股份数量

（股） 

1 
朱

恺 
25.42% 13,524.21 5,562.38 7,961.84 14,141,811 7,961.84 14,397,541 

2 
童

莉 
5.58% 2,967.79 1,220.62 1,747.16 3,103,303 1,747.16 3,159,421 

3 

莱

盟

建

设 

20.00% 10,640.00 - 10,640.00 18,898,756 10,640.00 19,240,506 

合计 51.00% 27,132.00 6,783.00 20,349.00 36,143,870 20,349.00 36,797,468 

根据该批复及2019年权益分派方案，公司向朱恺、童莉、深圳市莱盟建设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36,797,468股，发行价格为5.53元/股。 

（三）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增发股份登记数

量为36,797,468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首日为2020年6月17日。 

（四）股份发行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发生配股、送

股、公积金转增股份等事项。由于深圳市明之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未完成2020

年至2022年度业绩承诺，公司对业绩承诺方相关股份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771,497,994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771,497,994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21,861,381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朱恺、童莉、莱盟建设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3 

 

承诺方 
承诺事

项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

情况 

朱恺、童莉 

股份锁

定承诺

函 

本人因本次交易取得本次发行的海洋王股份时，若本人对标的

资产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则本人因本次发行而

取得的海洋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的转让）；

若本人因本次交易取得本次发行的海洋王股份时，若本人对标

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少于 12 个月的，则因本次发行而

取得的海洋王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12

个月届满后锁定及解除限售时间及解除限售比例如下： 

A、如标的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达到 2020 年度业绩承诺

净利润标准且其持有的股份上市满 12 个月，可转让或交易不

超过其持有的全部股份的 30%； 

B、如标的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总金额达到

2020 年度、2021 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总金额标准且其持有的

股份上市满 24 个月，可累计转让或交易不超过其持有的全部

股份的 60%； 

C、履行完毕《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业

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应由乙方（一）、乙方

（二）承担的全部业绩补偿义务后且其持有的股份上市满 36

个月，可转让或交易其持有的剩余全部股份。 

在前述的锁定期期限内，本人所持有的前述未解锁部分股份不

得用于质押融资或设定任何其他权利负担。若本人持有海洋王

股份期间在海洋王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其

转让海洋王股份还应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其他规定。 

股份锁定

期已满，

已履行业

绩承诺补

偿义务。 

莱盟建设 

股份锁

定承诺

函 

1、本合伙企业就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满 36

个月内且全部业绩承诺履行完毕前不得交易或转让（包括但不

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的转让）； 

2、在前述的锁定期期限内，本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前述未解锁

部分股份不得用于质押融资或设定任何其他权利负担。 

股份锁定

期已满，

已履行业

绩承诺补

偿义务。 

朱恺、童

莉、莱盟建

设 

业绩承

诺 

业绩承诺方以标的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拟实

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金额孰低进行承

诺，分别为 6,100 万元、6,400 万元、6,500 万元，三年累计承

诺净利润为 19,00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扣除因实行

股权激励构成股份支付对净利润指标的影响）。若本次交易未

能于 2020 年度实施完毕，则业绩承诺期顺延，承诺净利润将

根据业绩承诺期间的变更作相应调整。 

2020 年至

2022 年度

业绩承诺

实际完成

率为

83.02%，

已履行业

绩承诺补

偿义务。 

朱恺、童

莉、莱盟建

设 

关于所

提供信

息真实

性、准

1、承诺人保证将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

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海洋王或者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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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和

完整性

的承诺

函 

2、承诺人声明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

为真实的、原始的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该等资料副本或复印

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系准确和完整的，所有文件的签

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3、承诺人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

确和完整的，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承诺

人在海洋王拥有权益的股份。 

朱恺、童

莉、莱盟建

设 

关于合

法拥有

股权且

股权无

他项权

利的承

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持有的明之辉的股权不存

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

权属纠纷；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持有的明之辉的股权不存

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其他利益输送安排及任何其他可能使

本人持有明之辉股权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的情况； 

3、承诺人保证其对明之辉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

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或任何影响明之辉合法存续的情形。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朱恺、童

莉、莱盟建

设 

关于合

法经营

的承诺 

1、明之辉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具有法定的营

业资格，明之辉及子公司已依法取得其设立及当前经营业务所

必需的批准、同意、授权和许可，所有该等批准、同意、授权

和许可均为有效，并不存在任何原因或有可能导致上述批准、

同意、授权和许可失效的情形； 

2、明之辉及子公司在最近三年的生产经营中不存在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明之辉及子公司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应终止的情形。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明

之辉及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

行政处罚； 

3、明之辉及子公司将继续独立、完整地履行其与员工的劳动

合同，不因本次交易产生人员转移问题； 

4、如果明之辉及子公司因为本次交易前已存在的事实导致其

在工商、税务、社保、住房公积金、经营资质或行业主管等方

面受到相关政府部门或主管单位追缴费用或处罚的，承诺人将

向明之辉全额补偿明之辉所有欠缴费用并承担海洋王及明之辉

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5、明之辉及子公司合法拥有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土地、

房屋、经营性设备、办公设备等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

独立和完整的资产及业务结构，对其主要资产拥有合法的所有

权，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对外担保及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限制权利的情形； 

6、明之辉及子公司不存在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或其他

妨碍公司权属转移的情况，未发生违反法律、《公司章程》的

对外担保，也不存在为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保的情况。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5 

 

朱恺、童

莉、莱盟建

设 

避免同

业竞争

的承诺 

1、本人/本合伙企业承诺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

业的股权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商业上与明

之辉/海洋王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或以其他任何形式

取得上述经济实体的控制权，或在上述经济实体中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任何与明之

辉/海洋王产品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明之辉/海洋王产品的业

务活动。本人/本合伙企业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

明之辉/海洋王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则本人/本合伙

企业将立即通知明之辉/海洋王，并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予明之

辉/海洋王； 

2、本人/本合伙企业承诺不利用本人对明之辉/海洋王了解及获

取的信息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和明之辉/海洋王相竞争的活

动，并承诺不直接或间接进行或参与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明之

辉/海洋王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直

接或间接从明之辉/海洋王招聘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高

级管理人员；不正当地利用明之辉/海洋王的无形资产；在广

告、宣传上贬损明之辉/海洋王的产品形象与企业形象等； 

3、在各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就本次交易事宜所签订的收购资

产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本承诺持续有效。如出现因本人/本合

伙企业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明之辉/海洋王或其股东的

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本合伙企业将依法承担全部经济

损失。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朱恺、童

莉、莱盟建

设 

关于规

范和减

少关联

交易的

承诺函 

本人/本合伙企业将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明之辉发生关联交

易，如该等关联交易不可避免，本人/本合伙企业保证按照市

场公允的定价原则和方式，并严格遵守明之辉的公司章程及上

市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采取必要的措施

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避免损害上市公司、明之辉及其

他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朱恺、童

莉、莱盟建

设 

关于不

存在关

联关

系、一

致行动

关系的

承诺 

1、本次交易前，承诺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承诺人与本次交易所聘请的相关

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除在申报材料中已经披露的本次交易各方之间存在的关联

关系外，承诺人与本次交易的其他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4、本次交易前，承诺人与海洋王及其持股比例超过 5%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朱恺、童

莉、莱盟建

设 

关于守

法情况

的承诺

函 

1、明之辉及明之辉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三

年内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

的情形、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的情况； 

2、明之辉及明之辉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

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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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之辉及明之辉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形； 

4、明之辉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

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

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不存在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

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

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5、明之辉不存在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

者立案侦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朱恺、童

莉、莱盟建

设 

关于不

存在内

幕交易

的承诺

函 

1、承诺人不存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或者立案侦查之情形。 

2、承诺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之情形。 

3、承诺人不存在利用本次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 

4、承诺人不存在向第三人泄露内幕信息的情形。 

5、承诺人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情形。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朱恺、童

莉、莱盟建

设 

不谋求

控制权

承诺 

1、承诺人不与任何一方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以其他方式形

成一致行动关系，或通过收购股权、信托、委托管理等方式直

接或间接谋求对海洋王的实际控制权； 

2、承诺人承诺，仅以承诺人持有的海洋王股份为限行使表决

权，不会以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等方式取得海洋王其他股

东额外授予的表决权，不会对股东大会的表决形成重大影响，

由承诺人提名的董事、监事不会以协议等方式取得海洋王其他

董事、监事额外授予的表决权，不会对董事会、监事会的表决

形成重大影响； 

3、承诺人承诺，在持有海洋王股份后 60 个月内不会直接或间

接谋求海洋王控制权。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朱恺、童

莉、莱盟建

设 

关于不

存在

《关于

加强与

上市公

司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股票异

常交易

监管的

暂行规

定》第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实际控制

人、主要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均不存在因涉嫌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最近 36 个

月内不存在因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

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前述各相

关主体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

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 13 条不得参与重大资产重组

的情形。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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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条

情形之

承诺 

朱恺、童莉 

税务兜

底承诺

函 

在作为明之辉股东期间，本人承诺，将严格履行纳税义务，若

将来本人因未履行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而被当地税务主管部

门追缴相关税款或受到当地税务主管部门相应税务处罚的，本

人将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税务风险与责任；若明之辉承担了上

述应由本人承担的一切税务风险与责任，本人将给予明之辉赔

偿。 

本人承诺，自明之辉成立至今，在作为明之辉股东期间，本人

存在因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以及股权转让所涉及需

要缴纳的一切个人所得税均由本人承担。若将来本人因不履行

缴纳上述个人所得税的义务而被当地税务主管部门追缴相关税

款或受到当地税务主管部门相应税务处罚的，本人将承担因此

引起的一切税务风险与责任；并保证其他股东按时、足额缴

纳，如其他股东无法足额缴纳，则其差额部分由本人承担。若

明之辉承担了上述应由本人承担的一切税务风险与责任，本人

将给予明之辉赔偿。 

本人承诺，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明之辉欠缴税费金额准确

无误，若将来明之辉被税务主管部门实际追缴相关税款金额超

过审计税费金额、税务主管部门追缴税收滞纳金或受到税务主

管部门相应税务处罚的，本人将承担上述实际追缴相关税款金

额超过审计税费金额部分、欠缴税费所产生的滞纳金及行政处

罚的全部风险与责任，本人将在承诺范围内向明之辉承担赔偿

责任。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朱恺、童莉 

关于资

金占用

的承诺

函 

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它企业将严格遵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明之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不

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或使用明之辉或其子公司的资金、资产和

资源，亦不会违规要求明之辉或其子公司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其它企业的借款或其他债务提供担保。 

本人将按明之辉《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涉及要求明之辉

或其子公司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它企业提供担保的任何董事

会、股东会上回避表决；在审议涉及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它企

业、个人违规占用明之辉或其子公司资金、资产和资源事项的

任何董事会、股东会上投反对票，依法维护明之辉及其子公司

利益。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

关规定，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保证不占用明之辉或其子公司的

资金、资产和资源，维护明之辉及其子公司的独立性，不损害

明之辉及其子公司和明之辉其他股东利益。 

若因本人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或使用明之辉或其子公司的资

金、资产和资源导致明之辉遭受行政处罚，本人承诺将承担明

之辉、明之辉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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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本人的亲属及其投资、任职的企业均履行上述承

诺，即不占用明之辉或其子公司资金、资产和资源等。 

朱恺、童莉 

呼和浩

特市回

民区基

础设施

建设工

程之街

景整治

亮化工

程项目

专项承

诺函 

1、本人保证将及时向上市公司及其聘请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提供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

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海洋王或标的公司造成损失的，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本人承诺并保证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的业务来源、施工

等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保证督促标的公司及

相关方继续妥善推进该项目的解决方案，保证不对本次交易构

成不利影响。 

3、本人承诺并保证如因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未签协议即施

工、招投标程序、工程质量、与该工程项目的债权债务转让所

涉及的相关债务受让方和原债权人等相关主体之间产生的任何

争议或潜在纠纷、债权债务清理等事项导致上市公司、标的公

司遭受损失的或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本人于该等事实发生之

日或上市公司、标的公司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向上市公司、标的公司全额赔偿，并保证不以该项目工程的

任何事由向上市公司、标的公司提起任何权利主张或诉讼请

求。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朱恺、童

莉、莱盟建

设 

关于本

次交易

采取的

保密措

施及保

密制度

的承诺 

1、上市公司与明之辉及交易对方初次接触时，上市公司即告

知明之辉及交易对方对交易筹划信息严格保密，不得利用交易

筹划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内幕交易会对当事人以及本次交

易造成严重后果； 

2、本次交易双方参与商讨人员仅限于双方少数核心管理层及

必要的中介机构人员，以尽量缩小本次交易的知情人范围；明

之辉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并将内幕

信息知情人名单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 

3、交易过程中，明之辉及交易对方与各中介机构认真学习并

严格遵守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等有关保密和

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朱恺、童

莉、郑建

锋、肖栋、

裴翔、宋达

旺、徐维

林、王立

交易对

方莱盟

建设最

终出资

自然人

中标的

本人作为标的公司的核心管理团队人员，本人保证并承诺在标

的公司或其子公司连续服务不少于 5 年且服务至本次交易完成

后不少于 3 年； 

在莱盟建设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海洋王股份的锁定期内，本人

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质押、转让、赠与、分割或其他法

定方式处置本人持有的莱盟建设的财产份额或从莱盟建设退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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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胡铁

夫、曹艳

华、朱玉琳

等 11 名莱

盟建设最终

出资自然人 

公司的

核心管

理团队

人员的

任职承

诺和股

份锁定

承诺 

伙，亦不以任何方式转让、让渡或者约定由其他主体以任何方

式部分或全部享有本人通过莱盟建设间接享有的与海洋王股份

有关的权益。 

黄文珍、曾

德志、李德

胜、冯文

俊、梁晨、

王倩、陈梦

娇、彭康

健、叶佐

樯、张月

霞、杨哲

然、曹朕、

代文、梁

栋、郭宇、

沈达、杜

翔、桑珊、

胡癸花等 19

名莱盟建设

最终出资自

然人 

交易对

方莱盟

建设最

终出资

自然人

的股份

锁定承

诺 

在莱盟建设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海洋王股份的锁定期内，本人

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质押、转让、赠与、分割或其他法

定方式处置本人持有的莱盟建设的财产份额或从莱盟建设退

伙，亦不以任何方式转让、让渡或者约定由其他主体以任何方

式部分或全部享有本人通过莱盟建设间接享有的与海洋王股份

有关的权益。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

情形。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经或正在严格履

行相关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形。 

（二）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法经营性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法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标的公司应收账款的特别约定 

1、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关于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

的特别约定如下： 

（1）朱恺、童莉同意以其获得的部分交易对价作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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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收回之担保。 

（2）朱恺、童莉同意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对价比例，各自承担相应份

额的担保，即担保比例按照本次交易中朱恺、童莉各自取得的对价占朱恺、童

莉在本次交易中共取得对价的比例确定。 

（3）海洋王将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末的应收账款的后续回收情况进行考

核，考核基数=标的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账面金额（应收

账款账面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标的公司的2022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海洋王将根据应收账款期末余

额及对账龄的分析结果对应收账款回收之担保金额进行计算，应收账款收回之

担保金额＝业绩承诺期期末账龄为2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净额。 

（5）朱恺、童莉各自优先以在本次交易中获得海洋王的股份进行担保，不

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应收账款收回之担保的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期期末账龄为2年以上的应收账

款净额/标的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前一日上市公司股票的收盘价。 

朱恺、童莉应于标的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

完毕该等股票的股份锁定登记手续。 

应收账款收回之担保的股份数量不足的，由朱恺、童莉通过现金方式予以

补足，即：应收账款收回之担保现金金额=应收账款收回之担保金额－已应收账

款收回之担保的股份数量×标的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前一日上市公司股票

的收盘价。 

业绩承诺期末对应项目形成的应收账款账面金额全部回收后，由朱恺、童

莉向海洋王申请，海洋王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上述应

收账款回收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后的10个工作日内，海洋王将应收账款收回

之担保股份解除锁定，应收账款收回之担保现金全额退回予朱恺、童莉。 

（6）关于应收账款担保之约定，与《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协议的补

充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关于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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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补偿条款相互独立，各方按本条款执行不影响盈利预测补偿条款的执行。 

2、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明之辉智慧科

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3]000567号），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账龄情况如下： 

（1）按账龄披露应收账款 

账龄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1 年以内 241,613,579.96 181,043,252.05 

1－2 年 79,712,181.77 38,260,103.02 

2－3 年 35,190,588.59 32,250,934.52 

3－4 年 50,161,219.93 14,513,393.04 

4－5 年 9,974,456.25 25,565,467.57 

5 年以上 24,219,047.37 1,832,238.22 

小计 440,871,073.87 293,465,388.42 

减：坏账准备 89,391,991.74 52,675,712.01 

合计 351,479,082.13 240,789,676.41 

（2）按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账龄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元） 坏账准备（元）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241,613,579.96 12,080,679.00 5.00 

1－2 年 79,369,430.60 7,936,943.06 10.00 

2－3 年 34,748,088.59 10,424,426.57 30.00 

3－4 年 49,165,907.75 24,582,953.88 50.00 

4－5 年 8,035,388.68 6,428,310.94 80.00 

5 年以上 13,244,646.51 13,244,646.51 100.00 

合计 426,177,042.09 74,697,959.96 17.53 

根据上述应收账款情况以及协议约定的担保要求，朱恺、童莉需提供担保

的应收账款余额为50,513,693.63元，应以其合计所持公司5,908,035股股份为上

述应收账款提供担保，其中朱恺应以其所持公司4,844,589股股份为应收账款提

供担保，童莉应以其所持公司1,063,446股股份为应收账款提供担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朱恺持有公司限售股股份为 5,759,017 股，童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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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司限售股股份为 1,263,769 股。根据协议约定的担保要求，朱恺以其持有的

公司限售股份 4,844,589 股、童莉以其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 1,063,446 股用于标的

公司应收账款的担保。 

由于朱恺、童莉部分限售股份用于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担保，本次解除限售

时，朱恺限售股4,844,589股、童莉限售股1,063,446股暂不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公司将根据后续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账面金额收回情况予以办理股份解除限售手

续。 

四、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2023年6月28日（星期三）。 

2、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2,023,52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56%。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3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名称 

解禁前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朱恺 5,759,017 914,428 0.12% 4,844,589 

2 童莉 1,263,769 200,323 0.03% 1,063,446 

3 
莱盟

建设 
10,908,774 10,908,774 1.41% - 

合计 17,931,560 12,023,525 1.56% 5,908,035 

注：①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剩余未解除限售股份的数

量为 5,908,035 股。②朱恺、童莉为明之辉应收账款提供担保的股份数为二人合计剩余限售

股数量 5,908,035 股。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解除限

售股数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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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一、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21,861,381 2.83% -12,023,525 9,837,856 1.28% 

高管锁定股 3,929,821 0.51% - 3,929,821 0.51% 

首发后限售股 17,931,560 2.32% -12,023,525 5,908,035 0.77%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749,636,613 97.17% 12,023,525 761,660,138 98.72% 

三、总股本 771,497,994 100.00% - 771,497,994 100.0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本

次交易中所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承诺；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对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

通事项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汤  玮  邓永辉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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